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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光中



1 主日學：希伯來書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簡介
	◆ 此時教會面臨的主要問題：

	❖ 許多信徒遵循世界的標準，未能
維護基督並在信仰上妥協；

	❖ 假教師數量眾多，他們正在加速
教會遠離基督教的信仰。

	◆ 約翰為了讓信徒重回正軌：
	❖ 展示光與黑暗，真理與謬誤之間
的區別；

	❖ 鼓勵教會在對神和彼此之間真誠
的愛中成長；

	❖ 幫助他們知道他們的信仰是真實
的，這樣他們就可以享受作為上
帝兒女所有的好處。

	◆ 約翰一書沒有問候語：
	❖ 最好將它視為一部教牧著作；
	❖ 把神學應用於具體的生活中。

	◆ 這封信的開頭基本訊息很明確：
	❖ 宣告了約翰和其他目擊者所啟示
的有關永生的信息；

	❖ 他的讀者可以分享的生命。
	◆ 「生命之道」與基督：

	❖ 先在的 、永在的、神的兒子；
	❖ 神最終的啟示來到世界；
	❖ 他是神的聲音、形象和化身。

生活在光中



2 主日學：希伯來書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1:1論到太初就已經存在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親眼所看見，仔細觀
察過，親手摸過的；2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我們見過了，現在也作見證，
並且向你們宣揚這本來與父同在，又向我們顯現過的永遠的生命。3我們把
所看見所聽見的向你們宣揚，使你們也可以和我們彼此相通。我們是與父和
他的兒子耶穌基督彼此相通的。4我們寫這些事，是要使我們的喜樂充足。5

神是光，在他裡面毫無黑暗；這就是我們從他那裡聽見，現在傳給你們的信
息。6我們若說自己與他彼此相通，卻行在黑暗裡，就是說謊話，不實行真
理了。7我們若行在光中，像他在光中一樣，就彼此相通，他兒子耶穌的血
也潔淨我們脫離一切罪。8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罪，就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
們裡面了。9我們若承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公義的，必定赦免我們的
罪，潔淨我們脫離一切不義。10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就是把　神當作
說謊的，他的道就不在我們心裡了。

生活在光中（1：1～2：6） （新譯本）



3 主日學：希伯來書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2:1我的孩子們，我寫這些給你們，是要你們不犯罪。如果有人犯了罪，在父
的面前我們有一位維護者，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2他為我們的罪作了贖罪
祭，不僅為我們的罪，也為全人類的罪。3我們若遵守神的命令，這樣，就
知道我們已經認識他。4凡是說「我已經認識他」，卻不遵守他命令的，就
是說謊的人，真理就不在他裡面了。5然而凡是遵守他的道的，他愛神的心
就的確在他裡面完全了。這樣，我們就知道我們是在神裡面了。6凡說自己
是住在他裡面的，就應該照著他所行的去行。

生活在光中（1：1～2：6） （新譯本）



4 主日學：希伯來書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1:1論到太初就已經存在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親眼所看見，仔細觀
察過，親手摸過的；2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我們見過了，現在也作見證，
並且向你們宣揚這本來與父同在，又向我們顯現過的永遠的生命。3我們把
所看見所聽見的向你們宣揚，使你們也可以和我們彼此相通。我們是與父和
他的兒子耶穌基督彼此相通的。4我們寫這些事，是要使我們的喜樂充足。

生命之道（1：1-4） （新譯本）



5 主日學：希伯來書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1論到太初就已經存在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親眼所看見，仔細觀察過，
親手摸過的；

1.	「生命之道」：
1)	 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
2)	 是福音信息的生命之道。

2.	從起初就有的、傾向於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
1)	 聽見；
2)	 看見；
3)	 觀察過；
4)	 手摸過。

生命之道（1：1）



6 主日學：希伯來書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2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我們見過了，現在也作見證，並且向你們宣揚這本來與父
同在，又向我們顯現過的永遠的生命。

1.	約翰清楚地表明這生命已經被啟示出來，這生命是：
1)	 「與父同在」；
2)	 「永遠的生命」；
3)	 神的永恆兒子。

2.	這個真理是這封信目的的關鍵：
1)	 約翰正在與基督論異端作鬥爭；
2)	 這異端涉及否認神性的道成肉身；
3)	 這異端否認基督是歷史上的耶穌。

生命之道（1：2）



7 主日學：希伯來書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3我們把所看見所聽見的向你們宣揚，使你們也可以和我們彼此相通。我們是與父
和他的兒子耶穌基督彼此相通的。

1.	約翰強調了生命之道和道成肉身的實現：
1)	 他和其他使徒見證人看見與聽到了一個道成肉身的人；
2)	 他所看到和聽到的這位道成肉身的人，就是他向讀者宣告的那一位。

2.	約翰向他的讀者宣告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
1)	 透過宣講道成肉身的生命之道來實現讓他的讀者與他和其他目擊者相交；
2)	 這種團契的基礎就是使徒對耶穌，以及讀者對信仰的回應；
3)	 對道成肉身的神之子耶穌基督的信仰所擁有的生命。

生命之道（1：3）



8 主日學：希伯來書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4我們寫這些事，是要使我們的喜樂充足。

1.	約翰和其他使徒見證人寫的：
1)	 約翰和使徒見證人的喜樂；
2)	 他們的喜樂也類似於一位慈愛牧者的喜樂。

2.	約翰所說的「喜樂」的本質：
1)	 在基督裡結出果子的喜樂（參見約翰福音 15：4）；
2)	 來自在基督的愛裡的喜樂（參見約翰福音 15：9-11）；
3)	 透過對基督的信仰而享受到的喜樂。

3.	約翰的目的是讓他和他的讀者知道他們都能活在喜樂中。

生命之道（1：4）



9 主日學：希伯來書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1:5神是光，在他裡面毫無黑暗；這就是我們從他那裡聽見，現在傳給你們的
信息。6我們若說自己與他彼此相通，卻行在黑暗裡，就是說謊話，不實行
真理了。7我們若行在光中，像他在光中一樣，就彼此相通，他兒子耶穌的
血也潔淨我們脫離一切罪。8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罪，就是自欺，真理就不在
我們裡面了。9我們若承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公義的，必定赦免我們
的罪，潔淨我們脫離一切不義。10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就是把神當作
說謊的，他的道就不在我們心裡了。

神就是光（1：5-10） （新譯本）



10 主日學：希伯來書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1/2

5神是光，在他裡面毫無黑暗；這就是我們從他那裡聽見，現在傳給你們的信息。

1.	約翰根據他自己的福音書中所強調重點的總結：
1)	 「生命之道」理解為「神就是光」；
2)	 在神裡面，根本沒有黑暗（參考約翰福音 1：4）；
3)	 道（Logos）就是光，像神就是愛、靈、和火一樣。

2.	神揭示了祂的本性：
1)	 正如光的屬性是發光一樣；
2)	 完美的純潔和難以言喻的威嚴；
3)	 祂是良善的，邪惡在他身邊沒有立足之地。

神就是光（1：5）



11 主日學：希伯來書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2/2

5神是光，在他裡面毫無黑暗；這就是我們從他那裡聽見，現在傳給你們的信息。

3.	約翰指出神本質上就是光，因此他本身就有豐盛的生命：
1)	 針對那些拒絕耶穌是道成肉身的神兒子的人；
2)	 否認那些生活在死亡黑暗中的人與神相交的主張；
3)	 目的是確保他的讀者不會陷入與這些異端同樣的罪中；
4)	 永生只能在這位耶穌身上找到，這位耶穌的身分就是神的兒子。

神就是光（1：5）



12 主日學：希伯來書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6我們若說自己與他彼此相通，卻行在黑暗裡，就是說謊話，不實行真理了。

1.	那些聲稱與神有著親密的關係：
1)	 卻行走在錯誤和罪惡的黑暗中；
2)	 無視神的自我啟示的人，認為：

(1)	沒有必要先到基督的十字架上尋求潔淨和寬恕；
(2)	隨後仍然可以過始終如一的聖潔生活。

2.	由於神是光，這樣的說法是謊話：
1)	 沒有真理的信仰是一種幻像，一種假像；
2)	 人的罪永遠是與神相交的障礙。

神就是光（1：6）



13 主日學：希伯來書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7我們若行在光中，像他在光中一樣，就彼此相通，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潔淨我們脫
離一切罪。

1.	因為神就是光：
1)	 神永遠必然在光中，因為祂本身就是光；
2)	 我們被呼召要在光中行走。

2.	我們行在光中：
1)	 我們行在光明中，我們就會享受與神相交；
2)	 神的兒子耶穌的寶血淨化了我們所有的罪：

(1)	神寬恕了我們的罪；
(2)	神抹去了我們罪的污點。

神就是光（1：7）



14 主日學：希伯來書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8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罪，就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們裡面了。

1.	異端的第二個主張：
1)	 異端認為與天父相交的條件是無罪；
2)	 因此他們聲稱自己是無罪的。

2.	聲稱自己沒有罪，就意味著欺騙自己：
1)	 自欺不是故意說謊，而是真理不在這人裡面；
2)	 這人沒有按照真理生活；
3)	 這人也沒有在真理生活。

神就是光（1：8）



15 主日學：希伯來書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9我們若承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公義的，必定赦免我們的罪，潔淨我們脫離
一切不義。

1.	人對罪的正確態度不是否認它，而是承認它：
1)	 在本性上是罪人；
2)	 在行為上是罪人；
3)	 神就會赦免人的罪，並潔淨人脫離一切的不義。

2.	這種來自神的信實和公義的赦免和潔淨的條件：
1)	 所需要的不是一般性的認罪；
2)	 而是對我們的罪的具體認罪；
3)	 要刻意地記起它們、承認它們、並離棄它們。

神就是光（1：9）



16 主日學：希伯來書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10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就是把神當作說謊的，他的道就不在我們心裡了。

1.	神的信實和公義必須與真理和祂的道相關：
1)	 人們說沒有犯罪，不是故意說謊，也不是受迷惑；
2)	 實際上指責神說謊，使祂成為一個說謊者；
3)	 清楚地表明神的話在人們的生活中沒有地位。

2.	當一個人承認自己的錯誤時：
1)	 誠實地、既不隱藏也不否認自己的罪；
2)	 他就會體驗到神赦罪的信實和公義。

神就是光（1：10）



17 主日學：希伯來書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2:1我的孩子們，我寫這些給你們，是要你們不犯罪。如果有人犯了罪，在父
的面前我們有一位維護者，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2他為我們的罪作了贖罪
祭，不僅為我們的罪，也為全人類的罪。3我們若遵守神的命令，這樣，就
知道我們已經認識他。4凡是說「我已經認識他」，卻不遵守他命令的，就
是說謊的人，真理就不在他裡面了。5然而凡是遵守他的道的，他愛神的心
就的確在他裡面完全了。這樣，我們就知道我們是在神裡面了。6凡說自己
是住在他裡面的，就應該照著他所行的去行。

神的命令（2：1-6） （新譯本）



18 主日學：希伯來書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1/2
1我的孩子們，我寫這些給你們，是要你們不犯罪。如果有人犯了罪，在父的面前
我們有一位維護者，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2他為我們的罪作了贖罪祭，不僅為我
們的罪，也為全人類的罪。

1.	約翰用直接而深情的稱呼「我的孩子們」和第一人稱單數「我寫」：
1)	 用吸引讀者註意他對他們直接的勸告；
2)	 他寫作的主要目的「要你們不犯罪」；
3)	 他要目警告他的讀者：

(1)	不要像異端分子那樣犯罪；
(2)	特別是否認神在耶穌裡啟示的永生。

神的命令（2：1-2）



19 主日學：希伯來書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

2/2
1我的孩子們，我寫這些給你們，是要你們不犯罪。如果有人犯了罪，在父的面前
我們有一位維護者，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2他為我們的罪作了贖罪祭，不僅為我
們的罪，也為全人類的罪。

2.	在警告他的讀者不要像異端一樣否認罪、和否認神和耶穌之後：
1)	 只有透過耶穌，才能處理他自己和他的讀者的罪；
2)	 耶穌基督的事工——耶穌的挽回祭不僅對他們，而且對所有人。

3.	「基督」與耶穌的死亡和寬恕的聯繫：
1)	 除了這位耶穌之外，沒有其他基督；
2)	 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是神的兒子；
3)	 他的死洗淨了一切罪；
4)	 他就是基督徒的幫助者。

神的命令（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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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3我們若遵守神的命令，這樣，就知道我們已經認識他。

1.	約翰提出「認識神」的條件：
1)	 如果我們服從或遵守祂的誡命；
2)	 我們就可以確信和知道我們認識祂。

2.	約翰在這封信中四十二次使用了「知道」一詞的某種形式：
1)	 強調了知道一個人與神有關係的重要性；
2)	 對神的知識不能被定義為僅僅是智力上的「知識」；
3)	 對神的真正認識包含了智力、道德和靈性三個不可分割的部分。

神的命令（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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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3我們若遵守神的命令，這樣，就知道我們已經認識他。

3.	概述了生命中預期的靈性成長信徒：
1)	 一個人透過相信耶穌基督而認識了神；
2)	 耶穌的死是為世人贖罪而犧牲；
3)	 所以信徒現在必須遵守神的誡命。 

4.	這種知識自然源自於耶利米書中新約的應許：
1)	 當新約建立時、神會將祂的律法寫在祂的人心上；
2)	 他們的心將會改變，所以現在他們會服從；
3)	 因此，遵守誡命並不是認識神的條件，而是一個人確實認識神的標誌。

神的命令（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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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凡是說「我已經認識他」，卻不遵守他命令的，就是說謊的人，真理就不在他裡
面了。

1.	這節經文涉及基督徒的信心：
1)	 他們的行為與對神的正確認識與信心有關；
2)	 解釋了一個信徒如何認識神，即與他建立適當的關係；
3)	 認識神與基督般的順服可以測試基督徒的信心。

2.	約翰暗示這個人將因不服從神的命令、就會被稱為騙子：
1)	 這個人的主張不僅是錯誤的；
2)	 他的生活中完全不存在真理。

神的命令（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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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然而凡是遵守他的道的，他愛神的心就的確在他裡面完全了。這樣，我們就知道
我們是在神裡面了。 6凡說自己是住在他裡面的，就應該照著他所行的去行。

1.	約翰重申了前一節經文中的主張：
1)	 將宣告認識神與實踐體現在愛中的正確基督徒行為聯繫起來；
2)	 引用神的愛正是因為它使人知道約翰福音中耶穌最卓越的命令：

(1)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約翰福音15：12）；
(2)	耶穌給予的愛的誡命的基礎論述（約翰福音第 13 至 16 章）。

神的命令（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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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然而凡是遵守他的道的，他愛神的心就的確在他裡面完全了。這樣，我們就知道
我們是在神裡面了。 6凡說自己是住在他裡面的，就應該照著他所行的去行。

2.	遵守神話語的順從是因為接受了神透過祂的兒子所賜予的愛：
1)	 自稱認識神卻不遵守神的誡命而被稱為說謊者的人形成鮮明的對比；
2)	 遵守神話語的人心裡有真理，神的愛在他裡面得以完全了。

3.	當一個人從神而重生時：
1)	 他就與——聖父、聖子、和聖靈——建立了一種親密的關係；
2)	 遵守誡命就是這種結合的見證。

神的命令（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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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然而凡是遵守他的道的，他愛神的心就的確在他裡面完全了。這樣，我們就知道
我們是在神裡面了。 6凡說自己是住在他裡面的，就應該照著他所行的去行。

4.	聲稱住在神或耶穌裡面的人：
1)	 面臨著使自己的生活效仿耶穌樹立的榜樣的義務；
2)	 要生活在神裡面，人必須認識神；
3)	 要完全認識神：

(1)	只能透過對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的深入認識和關係才能實現；
(2)	與耶穌的個人關係是永久和持續的，是道德生活的基礎；
(3)	基督徒生活與耶穌基督的死和復活救世意義的結合。

神的命令（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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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生活在光中

	◆ 生命之道（1：1-4）：
	❖ 從起初就有的；
	❖ 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
	❖ 在基督的愛裡的喜樂。

	◆ 神是光（1：5-10）：
	❖ 神正如光的屬性；
	❖ 祂本身就有豐盛的生命；
	❖ 行在光中要誠實和透明。

	◆ 神的命令（2：1-6）：
	❖ 守神的誡命是認識神的標誌；
	❖ 認識神必須通過耶穌基督。

	◆ 我們學到了什麼呢？
	❖ 神是光，罪是黑暗；
	❖ 生活在光中有喜樂，有生命。

	◆ 我們應該如何做呢？思考：
	❖ 我如何作才能真正地認識神？
	❖ 我如何與神建立良好的關係？

 ～約翰福音 8：12～
12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
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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